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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90_8C_E4_B8_8E_E6_c41_65713.htm 一、经济合同变更和解

除的概念 经济合同的变更是指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后，在尚未

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时，当事人双方依法经过协商，对合同

的内容进行修订或调整所达成的协议。例如，对合同规定的

标的数量、质量标准、履行地点等进行变更。经济合同的变

更一般不涉及已履行的部分，而只对未履行的部分发生效力

，所以，合同变更只能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，尚未完全履行

之前。 经济合同的解除，是指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后，在尚未

履行或尚未全部履行时，提前终止合同效力。经济合同的解

除，是当事人结束约定的权利、义务关系的一种方式。解除

合同一般只是对合同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，不涉及已履行的

部分。但是，在个别情况下，解除合同的效力也可以溯及到

合同订立之时，双方当事人须恢复到合同未订立时的状态。 

二、经济合同变更和解除的条件 经济合同依法成立后，对双

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

同，只有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，当事人方可变更和解除经济

合同。《经济合同法》第二十六条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:凡发

生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允许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: 1.当事人双方

经过协商同意，并且不因此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有

的合同，是当事人在一定的条件下，为了追求某种经济利益

而订立的，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，使得这种利益不能实现时

，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，但这种情况下，当

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贯彻协商一致的原则，经济合同当



事人任何一方欲变更或解除经济合同，必须征得对方的同意

，在双方取得一致意见前，原经济合同仍然有效，应继续履

行。 2.由于不可抗力致使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 不可

抗力是经济合同当事人无法抗拒的外来强制力，由于不可抗

力的出现，致使经济合同当事人不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全部义

务时，义务人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义

务人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并应采取积极的、有效的措施，力争

避兔或减少损失，否则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。 3.由于另

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 由于另一方在合同规

定的期限内不履行合同，会使遵守合同一方的当事人订立合

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当事人

可以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。 在实践中，当事人往往借故变更

或解除合同，对此，《经济合同法》明确规定:"当事人一方发

生合并、分立时，由变更后的当事人承担或分别承担履行合

同的义务和享受应有的权利。""经济合同订立后，不得因承

办人或法定代表人的变动而变更或解除。 三、经济合同变更

和解除的法律后果 经济合同变更的结果是使双方当事人权利

义务发生改变，经济合同解除的结果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

利义务关系的终止。根据法律规定，变更或解除合同，除法

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者外，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一

方当事人应对对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。具体讲

，变更或解除合同因其原因不同而有不同的法律后果: (1)一

方要求，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，造成的损失由有

过错而造成损失的一方当事人承担责任，但依法可以免责的

除外。 (2)因不可抗力的原因发生合同变更或解除的，应及时

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经济合同



的理由，在取得有关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

者不履行，并可根据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责任。 (3)因另

一方违约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，违约方应依照合同规定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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